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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
 
1. 目的：为规范校园水电供应、物业服务及维修保障工作，保障教学、科研、师生生活正常开展，营造安全、高效、舒适的校园环境，明确各部门职责，提升服务质量与响应效率，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。
2. 适用范围：本制度适用于校园内所有区域（教学区、生活区、办公区、运动区、绿化带等）的水电设施运行维护、物业服务管理、各类维修（水电、土建、设施设备等）保障工作，覆盖全体师生员工。
3. 责任主体：总务处为牵头管理部门，负责统筹规划、制度落实、监督考核；水电管理中心、物业服务公司、维修班组（或合作维修单位）按分工履行具体工作；各部门及师生员工有配合保障工作、爱护公共设施的义务。
 
二、水电保障管理
 
（一）水电供应与运行
 
1. 日常运行监控：水电管理中心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控室，实时监测配电房、水泵房等关键设施运行状态，记录水电能耗数据，及时发现并处置电压异常、水管渗漏等突发情况。
2. 供应保障：优先保障教学、科研及师生生活核心区域水电供应，定期对变压器、配电柜、水泵、管网等设施进行巡检（配电设施每月1次，水管管网每季度1次），建立设备运行台账，确保设施完好率≥98%。
3. 节能管理：推行校园节能改造，安装节水节电设备（如感应水龙头、LED灯具、智能电表等）；定期开展节能宣传教育，引导师生养成节约习惯；对高能耗区域（实验室、食堂等）进行专项能耗监测与优化。
 
（二）水电安全管理
 
1. 设施安全：严禁私拉乱接电线、私自改装水管，禁止超负荷用电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；水电管理中心定期排查安全隐患，对老化线路、破损管道及时更换，确保设施符合安全规范。
2. 应急处置：制定水电突发事故应急预案（如停电、水管爆裂等），配备应急发电设备、抢修工具及物资；突发事故发生后，30分钟内响应，一般故障2小时内处置，重大故障4小时内出具解决方案并持续推进修复。
3. 用电审批：各部门新增大功率用电设备、改装用电线路，需提前向总务处提交书面申请，经水电管理中心审核安全可行性后，由专业人员施工，严禁擅自操作。
 
三、物业服务管理
 
（一）保洁服务
 
1. 参照《校园环境卫生与绿化管理制度》相关标准，物业服务公司负责公共区域（道路、楼道、卫生间、广场等）日常清扫、保洁、垃圾收集运输及垃圾分类推广工作。
2. 建立保洁责任分区台账，明确专人负责，每日巡查保洁质量，确保校园环境整洁无死角，垃圾桶不满溢、无异味。
 
（二）安保服务
 
1. 实行24小时校园巡逻制度，重点区域（教学楼、宿舍、图书馆、配电房等）每小时巡逻1次，做好巡逻记录；严查外来人员、车辆进出，登记备案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敏感区域。
2. 负责校园监控设备、门禁系统的日常运行与维护，确保设备正常工作；及时处置校园内突发安全事件（如盗窃、冲突等），并第一时间上报总务处及相关部门。
 
（三）宿舍与楼宇管理
 
1. 宿管人员负责学生宿舍出入管理、安全巡查，督促学生遵守宿舍管理规定；协助处理学生宿舍生活诉求，配合做好宿舍卫生检查、安全隐患排查工作。
2. 楼宇管理员负责教学、办公楼宇的日常管理，维护楼宇内公共秩序，确保电梯、照明、通风等设施正常运行；禁止在楼宇内堆放杂物、违规用电，及时制止乱贴乱画行为。
 
四、维修保障管理
 
（一）维修分类与响应时限
 
1. 紧急维修：水电故障、电梯困人、屋顶漏水等影响正常教学生活或存在安全隐患的维修，响应时限≤30分钟，处置时限≤2小时（复杂故障除外）。
2. 一般维修：门窗损坏、灯具故障、卫生洁具维修等非紧急事项，响应时限≤12小时，处置时限≤3个工作日。
3. 大型维修：楼宇修缮、设施设备大修等需长期施工的项目，由总务处制定专项维修方案，明确施工周期并公示，施工过程中接受师生监督。
 
（二）维修申请与处置流程
 
1. 维修申请渠道：师生可通过校园服务平台、电话、所在部门统一申报等方式提交维修申请，说明维修地点、故障情况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
2. 派单与施工：总务处接到申请后，1小时内完成审核并派单至维修班组或合作单位；维修人员施工前需与申请人确认，施工过程中遵守校园安全规定，爱护周边环境，完工后清理现场。
3. 验收与反馈：维修完成后，由申请人或所在部门验收签字确认；总务处定期回访维修质量，建立维修台账，对同一问题重复报修的，查明原因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 
（三）维修质量与安全管理
 
1. 维修工作需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，使用合格的维修材料与配件，确保维修质量，质保期内出现相同故障免费返修。
2. 维修人员需持证上岗，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施工前做好安全防护措施；高空作业、电气维修等危险作业需制定专项安全方案，避免安全事故发生。
 
（四）维修费用管理
 
1. 维修费用按“谁使用、谁承担”原则，区分公费维修（公共区域、设施设备自然损耗）和自费维修（个人原因造成的损坏），收费标准公开透明，严禁乱收费。
2. 总务处建立维修费用审核机制，对维修项目费用进行核算审计，确保费用合理合规，定期公示维修费用使用情况。
 
五、责任与考核
 
1. 各责任部门、服务合作方未按本制度履行职责的，由总务处责令限期整改；逾期未改或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予以通报批评，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（合作单位按协议约定处理）。
2. 总务处定期组织开展水电、物业、维修保障工作专项检查，每月通报检查结果，每季度总结工作成效，持续优化服务流程，提升保障能力。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